
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三

青年
56

擴大出租住宅之供給總量積極擴大出租住宅之供給，以「市有出租住宅總量達本市住宅存量
5%」為長期目標，運用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尋覓適當場地及評估

各區需求興設老人住

宅。

都發局

(財政局)

(地政處)

(捷運局)

邴起正
 

(1999#6968)

一、尋覓適當場地及評估各區需求興設老人住宅：本市現有3處老人住宅(公寓)，可提供296名本市長者住宅服務，未來於大同區設置大龍老人住宅，預計102年5月開辦，屆時可增加80個住宅供給量。二、提供本市弱勢家庭居住福利服務 ：配合市府整體都更計畫進行平宅改善計畫，安康平宅將以分期方式興建公營住宅，33%的比例提供給低收入戶承租。採取與一般戶混合居住破除標籤化，消弭過去對低收入戶住宅之刻板印象。並於第一期興建工程中納入福利服務設 A

   社會局市政白皮書102年第1季執行情形報告表
填表日期  102年04月08日

青年 5%」為長期目標，運用都市更新及市有房地有效利用等政策工具，逐年達到4萬5千戶之目標。 宅。

3.提供本市弱勢家庭居

住福利服務。

(捷運局)

(社會局)

(教育局)

林菀珊
(1999#1609)

印象。並於第一期興建工程中納入福利服務設施，完整規劃全區社會福利服務之輸送，以建構一個更貼近居民生活的社區。另其他尚未進行更新之平宅社區，為提升居住舒適性及維護建物之安全，本府社會局每年亦編列修繕費用，逐年改善平宅整體環境，包括進行建築物意象改造及社區公園綠美化等，並結合民間團體辦理社區營造，提升居民社區意識，打造優質的居住環境。三、本府住宅政策主管機關為都市發展局，本局將配合政策辦理應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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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青年
62

補助一定所得家戶5歲以下兒童每月2,500元育兒津貼。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本案自100年1月1日

起開辦實施。符合資

格者每童每月發給育

兒津貼2,500元。

3.廣設宣導管道。

4.經奉核訂定申請緩衝

社會局 楊雅菁
(1999#1963)

一、自102年1月1日起至3月底止辦理情形：（一）計新增7,788件申請案，共10,716名兒童。（二）新增案件中經審核通過者6,769人，核發新臺幣5億5,856萬1,718元。（三）本項津貼自100年1月1日開辦實施，經審迄今仍符合資格者，皆續發補助款，屬長期性補助，經統計總申請件數自開辦迄今已達110,419件（143,196名兒童），其中經審核通過者已達117,004人。二、自101年4月實施各區戶政事務所代收育兒津貼申請案件，俾利民眾以單一窗口申辦。三、廣設宣導管道：（一）透過廣播、電子媒體、網站及捷運跑馬燈並印製發放文宣及海報加以宣導，另加開3線育兒津貼 A

4.經奉核訂定申請緩衝

期。

5.訂定後續稽核機制。

印製發放文宣及海報加以宣導，另加開3線育兒津貼直撥電話，供民眾洽詢。（二）設置「育兒津貼申辦進度查詢」系統，提供民眾即時查詢案件辦理進度。（三）參加各項園遊會活動，設攤宣導育兒津貼申請資訊。四、為因應各方建議及內政部兒童局開辦父母未就業育兒津貼，臺北市育兒津貼發給辦法於101年8月20日修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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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青年
64

5歲孩童就讀私立托兒所者，每學期比照公立幼稚園補助12,543 元。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辦理5歲幼兒學費補

助－公立托兒所或幼

稚園。

3.辦理5歲幼兒學費補

助－私立托兒所或幼

稚園。

社會局 董女綺

(1999#1945)

配合幼托整合政策，托兒所業務自101年起移撥本府教育局，相關學費補助一併移撥。 A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配合內政部兒童局修

定「居家式托育服務

一、增加辦理保母專業人員核心課程班次：102年度預計開辦60班保母訓練課程，輔導有意從事保母托育服務工作並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6條規定之資格者進入社區保母
三

青年
66

建構居家式兒童照顧服務管理機制。 登記及管理辦法」（

草案），並提供本市

經驗積極參與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相關法規

，以建立本市居家照

顧服務管理機制。

社會局 李寒英
(1999#1969)

權益保障法第26條規定之資格者進入社區保母系統。二、結合民間團體辦理社區保母系統，定期訪視輔導保母，辦理在職訓練及輔導事宜：102年度共委託9個單位辦理社區保母系統，截至102年3月底，參與社區保母系統之保母人數3,191人，其中現職保母人數為3,041人，共收托5,588名兒童。
A (同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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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等級
備註

三

青年
67

規劃一區一親子館，提供幼童一個優質的成長學習環境。 1.本案為專案性計畫。

2.籌劃將市立托兒所轉

型為親子館。

社會局 洪偉倫
(1999#1937)

1.中正區131FUN心玩親子館已於100年9月27日開幕；松山親子館已於101年8月8日開幕；中山親子館已於102年2月20日開幕；北投親子館已於102年2月27日開幕；大同親子館預計102年4月開幕；文山親子館預計102年6月開幕。另士林區及內湖區場地刻提報議會同意後辦理招標事宜。2.其餘行政區親子館刻正找尋適當場地中。 B (同97)

三

青年
68

鼓勵設立友善園，提供托育機構資源與社區共享。(續下頁)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102年度辦理補助私

立幼托機構及民間團

體參與育兒友善園方

案，並推展建置服務

據點，預計設置180個

育兒友善園及5個服務

據點。

3. 輔導辦理。

4. 宣導友善園相關資

訊。

社會局 楊于箴
(1999#1960)

一、102年度持續辦理補助私立幼托機構及民間團體參與育兒友善園方案，180個育兒友善園及5個服務據點：（一）102年已設置153個育兒友善園(含公私立幼托機構、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社福機構及民間團體)及3個服務據點。（二）辦理內容：利用機構空間、設施設備及活動課程，開放社區幼兒、家長、主要照顧者或保母參與，內容含親職講座、早療篩檢、玩具圖書館、親子共讀、親子成長活動等。（三）102年1月至3月計11,265人次受益。
A (同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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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等級
備註

三

青年
68

鼓勵設立友善園，提供托育機構資源與社區共享。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102年度辦理補助私

立幼托機構及民間團

體參與育兒友善園方

案，並推展建置服務

據點，預計設置180個

育兒友善園及5個服務

據點。

3. 輔導辦理。

4. 宣導友善園相關資

訊。

社會局 楊于箴
(1999#1960)

二、輔導辦理：於102年1月公告本計畫，開放2階段受理申請案。(一)申請計畫說明會及研習課程，服務270人次。(二)提供諮詢服務。三、宣導友善園相關資訊：(一)於本局網站、育兒友善園專屬網站公告，1至3月瀏覽計26,852人次。(二)持續提供民眾活動及課程諮詢服務。 A (同98)

三

青年
69

提供弱勢家庭兒童托育照顧服務。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辦理弱勢家庭兒童托

育補助。

社會局 董女綺
(1999#1945)

一、符合低收入戶、本局安置寄養兒童、危機家庭兒童、特殊境遇家庭未滿6歲兒童及經本局須緊急轉托之兒童，實際就托於臺北市保母或立案之私立托嬰中心、幼兒園、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者，每月依就托機構性質補助3,500元至8,000元不等。二、補助就托於保母17人，托嬰中心5人，幼兒園1,089人，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1,617人，計2,728人，執行1,239萬7,419元。 A (同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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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四

人權
70

女性有免於歧視之發展權利：市政府應保障女性就業權、健康權、隱私權、公開哺乳權及行動自由，並消弭對女性之法律歧視及社會慣行。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每半年彙整相關局處

「臺北市女性權益保

障辦法」工作執行成

果。

社會局

勞工局

衛生局

法規會

陳儀
(1999#1981)

為維護女性人格尊嚴，促進性別實質平等，本府訂定「臺北市女性權益保障辦法」，保障女性在空間、公共參與、就業、教育等各方面權益，由本局定期每半年彙整相關局處工作執行成果。101年度各相關局處工作成果，已彙辦完畢並上傳於社會局網站（首頁 > 婦女服務 > 相關法規 > 臺北市女性權益保障辦法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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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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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四

人權
72

身心障礙者有行動自由及免於歧視之發展權利：市政府應加強對於身心障礙者之就業扶助及職業訓練，並持續推動騎樓整平計畫、增加復康巴士，推廣無障礙空間，以保障其行動自由，並消弭對身心障礙者之法律歧視及社會慣行。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配合本府公共運輸處

增加小型復康巴士車

輛計畫編列預算支

應。

勞工局

社會局

建管處

法規會

交通局

曾雅惠

(1999#6963)

配合本府公共運輸處增加小型復康巴士車輛計畫編列預算支應：本局業配合編列102年度身心障礙者專車補助預算2億35萬元、「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專車客服資訊中心營運費」321萬元及「身心障礙者小型復康巴士統一訂車客服資訊系統建置」389萬5,000元。 A

一、育兒津貼：（一）計新增7,788件申請案，共10,716名兒
四

人權
76

父母有安心養育子女之權利：市政府應提供父母育兒津貼、臨時托育服務，並延長小學課後輔導時間，延伸國民義務教育至五歲之幼兒。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育兒津貼自100年1月

1日起開辦實施。符合

資格者每童每月發給

育兒津貼2,500元。

3.臨時托育服務提供弱

勢家庭臨托費用補

助。

社會局

教育局

楊雅菁
(1999#1963)

（一）計新增7,788件申請案，共10,716名兒童。（二）新增案件中經審核通過者6,769人，核發新臺幣5億5,856萬1,718元。（三）本項津貼自100年1月1日開辦實施，經審迄今仍符合資格者，皆續發補助款，屬長期性補助，經統計總申請件數自開辦迄今已達
110,419件（143,196名兒童），其中經審核通過者已達117,004人。二、臨時托育服務：
102年4月15日截止受理第1季案件，預計4月撥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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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四

人權
78

老人有快樂尊嚴生活之權利：市政府應提供多元、普及之老人社區照顧以及醫療服務，廣設便利老人使用之活動據點，持續提升老人福利機構照顧之品質，並規劃及設置便利、安全及健康之老人住宅。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持續推動長期照顧計

畫。

3.拓展老人活動據點。

4.提升老人福利機構照

顧之品質及規劃設置

老人住宅。

社會局

衛生局

 許韶芹

(1999#6967)

一、持續推動長期照顧計畫：
(失能者居家服務、日間照顧服務，98年計新增辦理3項長期照顧服務方案：失能者生活輔助器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補助 、中度重度失能長者交通接送服務及家庭托顧服務方案)，失能者生活輔助器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補助，102年1至2月申請人數為
44人；中度重度失能長者交通接送服務102年1至2月計服務5,600人次；家庭托顧服務方案102年1至2月累計收托失能長者10人，另仍持續辦理托顧家庭召募作業；推動全區型老人營養送餐服務，每1行政區皆有1低(中低)收入失能長者送餐單位。二、拓展老人活動據點：已設置179處各類型老人活動據點，提供長者多元、普及之社區在地服務。三、提升老人福利機構照顧之品質及規劃設置老人 A健康之老人住宅。 住宅：已完成100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輔導查核暨公共安全檢查及督導管理業務。另本市現有3處老人住宅（公寓），可提供296名本市長者住宅服務，未來於大同區辦理大龍老人住宅，預計102年5月開辦，屆時可增加80個住宅供給量。

五

社福
87

拓展老人活動據點至300處，增進老人社會參與。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拓展老人活動據點。
社會局 吳宜瑾

(1999#6967

)

至102年3月底止已設置179處各類型老人活動據點，提供長者多元文康休閒及健康促進等服務，預計104年拓增至300處。 A

第 8 頁，共 28 頁



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五

社福
88

一區一家老人日間照顧中心，截至99年10月底完成9區13所，預計下個任期完成12區興建。(續下頁)

1.本案為專案性計畫。

2.一區一家老人日間照

顧中心。

社會局 蕭米燕

(1999#6968)

本市目前僅中正區、大安區及北投區尚無設

置老人日間照顧中心，現三區均已覓得適當

場地設置，其中：

1.中正區已編列規劃設計費用，業於100年4

月25日委請本府工務局新工處代辦興建事宜

，該處於100年9月28日辦理規劃設計標案公

告作業，並於100年11月15日評選完畢，於

100年12月30日完成上網公告決標，於101年

1月3日完成簽約，1月17日完成土地鑽探及

鑑界，刻正辦理規劃設計等事宜，並於4月3

日奉市長簽准同意再增設地下1層以增加土

地利用，4月27日和6月25日召開本案需求變

更檢討會議，7月26日初設審查、8月22日核

B

更檢討會議，7月26日初設審查、8月22日核

定初設報告書，11月14日辦理細部規劃設計

審查會議，12月19日新工處已函送修正完成

之細部規劃設計報告書，預定於104年興建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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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五

社福
88

一區一家老人日間照顧中心，截至99年10月底完成9區13所，預計下個任期完成12區興建。 1.本案為專案性計畫。

2.一區一家老人日間照

顧中心。

社會局 蕭米燕

(1999#6968)

2.大安區已於100年完成購置土地，於101年

編列興建費用，於101年3月20日完成所有權

移轉事宜，於101年4月24日移本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納入代辦工程，101年9月18日完成

代辦協議書用印，刻正辦理建築師評選，預

計105年興建完成。

3.北投區部分，依據101年8月20日府層級專

案會議決議，其中本市北投區奇岩段都市更

新用地原規劃之老人福利設施及機構興建案

(含老人日間照顧中心)，編列102年先期規

劃費交由本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規劃。另本府

社會局除持續追蹤辦理前揭工程興建事宜外

，亦將積極尋覓其他適當空間，以提供老人

B

，亦將積極尋覓其他適當空間，以提供老人

日間照顧服務。

第 10 頁，共 28 頁



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五

社福
89

針對低收及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單顆假牙。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補助低收及中低收入

老人裝置單顆假牙。

社會局 羅尹榕

 

(1999#6968)

為保障本市老人口腔健康，減輕老人經濟負擔，本局補助本市60歲以上低收入戶及65歲以上中低收入老人裝置活動假牙，99年度並擴大補助對象至65歲以上領有本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及65歲以上經本市補助身心障礙者托育費或養護費達50%以上者裝置活動假牙，以維護經濟弱勢長者生活品質與尊嚴，100年擴大補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長者裝置單顆固定假牙，嘉惠更多長者。101年固定假牙補助顆數增至6顆。102年增加活動假牙維修費之補助。至102年2月底止，共計59人申請活動假牙，37人申請固定假牙。
A

五

社福
90

普及送餐服務，以維護老人健康。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建構本市12行政區均

有全區型失能老人送

餐服務單位。

社會局 林美君

(1999#6968)

為服務本市失能老人，自99年度起全力建構全區型送餐服務單位，100年度已達12個行政區均有全區型送餐服務單位，本市各行政區有送餐服務需求失能老人，只要透過本市長照中心評估符合條件者皆可獲得送餐服務。102年2月共核定補助22案，服務781名失能長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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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五

社福
91

積極建構長期照顧資源，以因應快速老化社會所需。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成立臺北市長期照顧

管理中心。

3.持續推動長期照顧計

畫。

4. 辦理老人營養餐飲

服務方案。

5. 與衛生局定期召開

衛生局

社會局

林佳玫

 

(1999#6968)

一、成立臺北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97年4月7日臺北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揭牌開幕，本局共派3名人力進駐長照中心。二、持續推動長期照顧計畫：持續推動長期照顧服務，本市社會局辦理之項目102年1至2月居家服務累計服務2,848人（
61,602人次）、日間照顧服務437人、失能者生活輔助器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補助累計核定補助101項次 、中度重度失能長者交通接送服務累計服務5,600人次、家庭托顧服務方案累計收托失能老人計10人、102年2月機構安置補助計1,581人、100年起推動全區型老人失能營養送餐服務，每1行政區皆有1低收入（中低收入） A

5. 與衛生局定期召開

相關督導或協調會

議。

餐服務，每1行政區皆有1低收入（中低收入）失能長者送餐單位。三、與衛生局定期召開相關督導或協調會議：衛生局於98年1月起，持續每月召開1次「臺北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督導會報」、每2個月召開
1次「臺北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跨局處協調會議」。

五

社福
92

提供住宅修繕補助，確保老人安全的居住環境。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提供住宅修繕補助。
社會局 邴起正

 

(1999#6966)

一、100年4月15日頒布「臺北市協助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辦法」，每件申請案最高補助額度為8萬元。二、102年度迄今已核定補助5案，核定金額為28萬4,500元。。。。 A

第 12 頁，共 28 頁



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五

社福
93

完成「廣慈博愛園區」興建，設置老人住宅養護中心、重建中心。 1.本案為專案性計畫。

2.督促柏德公司依照廣

慈興建營運契約規定

履約。

3.履約管理技術服務。

社會局 許勝富

 

(1999#6975)

一、 本府採BOT案推動之「民間參與廣慈博愛園區興建及營運案」，因特許公司柏德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未依契約規定如期取得第一期土地之建造執照，延宕社福設施開發興建與推動期程，違約情事重大，本府於100年8月23日函知終止契約。二、 因廣慈基地第一期土地地上權已設定予柏德公司，本府經多次函請該公司塗銷第一期土地地上權並返還土地，惟該公司迄今仍未辦理塗銷，目前土地仍係該公司占有。全案目前已進入法律仲裁程序中，並已於101年7月24日及9月18日、10月31日及12月11日分別召開4次仲裁 D詢問庭。本案仲裁判斷結果業於102年2月25日作成，柏德公司應塗銷本府交付之第一期土地地上權設定，本府業於3月5日塗銷登記在案。三、未來原基地仍以興建社會福利設施為優先考量，亦會保留部分做公園綠地，提供市民一個優質的生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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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五

社福
94

增設銀髮族及身障者運動休閒設施。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增設銀髮族運動休閒

設施。

3.增設身障者運動休閒

設施：

（1）補助身障機構設

置運動休閒設施。

（2）補助身障機構辦

理各項活動。

社會局

體育處

葉玫霖

蔡宜縉

(1999#6968)

魏巧玟

(1999#6963)

一、增設銀髮族運動休閒設施 ：（一）自民國89年起，透過經費補助相關團體方式，開拓社區小型老人活動據點，補助社區老人休閒活動設備，鼓勵長者社會參與，從事有益身心健康之休閒聯誼活動。至102年3月底止計有79個單位辦理81處老人活動據點。（二）本局以公辦民營及方案委託方式辦理老人服務中心共11處，提供長者文康、學習、聯誼活動等，另提供各中心老人休閒活動設備，期能打造長者友善舒適之環境，102年至2月底止，共計服務長者72,799人次。二、增設身障者運動休閒設施： A

理各項活動。

（3）協助身障機構申

請使用各運動休閒設

施。

（4）轉知身障機構相

關活動訊息。

(1999#6963)
二、增設身障者運動休閒設施：（一）102年截至3月底止共計3家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提出設置運動休閒設施申請，核定補助金額共計4萬400元。（二）102年截至3月底止共計7家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提出體適能活動申請，核定補助金額共計
30萬1,832元。（三）102年截至3月底止共計協助轉知4場次臺北小巨蛋公益票券發放。。

第 14 頁，共 28 頁



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五

社福
96

建構居家式兒童照顧服務管理機制。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配合內政部兒童局修

定「居家式托育服務

登記及管理辦法」（

草案），並提供本市

經驗積極參與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相關法規

，以建立本市居家照

顧服務管理機制。

社會局 李寒英
(1999#1969)

一、增加辦理保母專業人員核心課程班次：102年度預計開辦60班保母訓練課程，輔導有意從事保母托育服務工作並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6條規定之資格者進入社區保母系統。二、結合民間團體辦理社區保母系統，定期訪視輔導保母，辦理在職訓練及輔導事宜：102年度共委託9個單位辦理社區保母系統，截至102年3月底，參與社區保母系統之保母人數3,191人，其中現職保母人數為3,041人，共收托5,588名兒童。
A (同66)

五

社福
97

爭取用地規劃一區一親子館，提供幼童一個優質的成長學習環境。 1.本案為專案性計畫。

2.籌劃將市立托兒所轉

型為親子館。

社會局 洪偉倫
(1999#1937)

1.中正區131FUN心玩親子館已於100年9月27日開幕；松山親子館已於101年8月8日開幕；中山親子館已於102年2月20日開幕；北投親子館已於102年2月27日開幕；大同親子館預計102年4月開幕；文山親子館預計102年6月開幕。另士林區及內湖區場地刻提報議會同意後辦理招標事宜。2.其餘行政區親子館刻正找尋適當場地中。 B (同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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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五

社福
98

鼓勵設立友善園，提供托育機構資源與社區共享。(續下頁)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102年度辦理補助私

立幼托機構及民間團

體參與育兒友善園方

案，並推展建置服務

據點，預計設置180個

育兒友善園及5個服務

據點。

3. 輔導辦理。

4. 宣導友善園相關資

社會局 楊于箴
(1999#1960)

一、102年度持續辦理補助私立幼托機構及民間團體參與育兒友善園方案，180個育兒友善園及5個服務據點：（一）102年已設置153個育兒友善園(含公私立幼托機構、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社福機構及民間團體)及3個服務據點。（二）辦理內容：利用機構空間、設施設備及活動課程，開放社區幼兒、家長、主要照顧者或保母參與，內容含親職講座、早療篩檢、玩具圖書館、親子共讀、親子成長活動等。（三）102年1月至3月計11,265人次受益。
A (同68)

訊。
（三）102年1月至3月計11,265人次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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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五

社福
98

鼓勵設立友善園，提供托育機構資源與社區共享。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102年度辦理補助私

立幼托機構及民間團

體參與育兒友善園方

案，並推展建置服務

據點，預計設置180個

育兒友善園及5個服務

據點。

3. 輔導辦理。

4. 宣導友善園相關資

訊。

社會局 楊于箴
(1999#1960)

二、輔導辦理：於102年1月公告本計畫，開放2階段受理申請案。(一)申請計畫說明會及研習課程，服務270人次。(二)提供諮詢服務。三、宣導友善園相關資訊：(一)於本局網站、育兒友善園專屬網站公告，1至3月瀏覽計26,852人次。(二)持續提供民眾活動及課程諮詢服務。 A (同68)

一、符合低收入戶、本局安置寄養兒童、危機
五

社福
99

提供弱勢家庭兒童托育照顧服務。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 辦理弱勢家庭兒童

托育補助。

社會局 董女綺
(1999#1945)

家庭兒童、特殊境遇家庭未滿6歲兒童及經本局須緊急轉托之兒童，實際就托於臺北市保母或立案之私立托嬰中心、幼兒園、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者，每月依就托機構性質補助3,500元至8,000元不等。二、補助就托於保母17人，托嬰中心5人，幼兒園1,089人，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1,617人，計2,728人，執行1,239萬7,419元。 A (同69)

第 17 頁，共 28 頁



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五

社福
101

成立東西區東西區東西區東西區單親家庭服務中心，加強單親家庭相關福利服務。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辦理單親家庭服務中

心。

3.結合民間資源辦理單

親家庭支持性方案。

社會局 王雅華

(1999#1944)

一、辦理單親家庭服務中心：設置2家單親家庭服務中心，提供單親家庭個管服務、心理支持及生活適應輔導、法律諮詢、就業資源提供、心理諮商、福利諮詢、單親家庭支持性服務方案等服務，102年1月至3月，西區單親家庭服務中心個案服務量為86人，共計服務428人次；東區單親家庭服務中心個案服務量為97人，共計服務467人次。二、結合民間資源辦理單親家庭支持性方案：102年1月至3月東西區單親家庭服務中心共辦理16場次單親服務方案，服務人次達257人次。
A

五
102

結合社區資源建立合作機制及通報網絡，協助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配合內政部相關政策

推展，結合民間辦理

「高風險家庭服務」 社會局 李宜衡

委託民間單位辦理「家庭綜合服務—臺北市高風險家庭服務方案」，協助社區中之高風險家庭。102年1月至2月計接獲219案、228名兒少之
A

社福
102 高風險危機家庭度過困境。 「高風險家庭服務」

，積極預防兒虐、攜

子自殺等不幸事件發

生。

社會局
(1999#1633) 高風險家庭通報轉介。至102年2月底止在案輔導個案為679案、1,120名兒童及少年。 A

第 18 頁，共 28 頁



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五

社福
103

12區全面推動家庭暴力危險評估與安全防護網計畫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辦理教育訓練。

3.網絡成員共同執行安

全服務。

4.辦理網絡會議追蹤高

危機案件安全服務執

行情形：

（1）各區每月召開

「高危機案件網絡會

議」。

2

社會局 黃家玉

(23961996

#6602)

一、辦理教育訓練：102年預計於4至5月辦理20場TIPVDA表施測教育訓練。二、網絡成員共同執行安全服務：102年1至3月執行安全服務：警察約制訪查158人次；社工關懷輔導576人次；社工與被害人討論安全計畫357人次；網絡合作聯繫418人次。三、辦理網絡會議追蹤高危機案件安全服務執行情形：102年1至3月高危機案件網絡會議案數統計：新案128件、總案數149件、總討論案次198案次、
A

（2）定期召開聯合督

導會議。

案128件、總案數149件、總討論案次198案次、總撤除123件、目前持續列管2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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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五

社福
104

增置社會工作專業人力，加強在職訓練，提升社會工作人員專業服務品質。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配合內政部辦理「充

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

配置及進用計畫」。

3.辦理在職訓練，提升

社會工作人員專業服

務品質。

社會局 陳宜英
(1999#1633)

一、配合內政部辦理「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依內政部「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102年須增加12名社工人力，刻正辦理人力召募及進用事宜。二、辦理在職訓練，提升社會工作人員專業服務品質：
102年1月研訂本年度社工員專業訓練計畫，3月
19日至20日（第1期）、3月25日至26日（第2期）辦理「102年度社工專業知能訓練班」，共計137人完訓。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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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五

社福
105

啟動身心障礙者資源中心，建立整合性評估機制，提供社區化服務輸送模式。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開辦身心障礙者資源

中心。

3.定期辦理資源中心聯

繫會議。

4. 辦理實地督考及個

案服務、方案查核。

社會局 林芬菲

(2758-2856

#247)

一、開辦身心障礙者資源中心：全市6家身心障礙者社區資源中心已於99年1月1日開辦。二、定期辦理身障資源中心聯繫會議：
102年3月26日辦理第一次身心障礙者資源中心聯繫會議。三、按季辦理方案查核，預計102年下半年辦理續約評鑑。四、101年新增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
6家資源中心均已完成重新招標作業，新增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於101年4月起陸續開辦，102年
1至3月，共提供176人，4,797人次服務。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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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五

社福
106

增置身心障礙者全日型住宿機構，提供身心障礙者安置照顧服務。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增置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

3.定期辦理機構聯繫會

報及評鑑作業。

社會局 蘇怡靜

(1999#6963)

一、增置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一）規劃於大同區增置1所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本案已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經營管理，目前刻正籌備中，預計於102年4月開辦。（二）持續規劃於信義區、松山區增置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並持續爭取合適場地增置機構。二、定期辦理機構聯繫會報及評鑑作業：（一）每季辦理機構聯繫會報：於102年3月辦理102年度第1次公私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聯繫會報。 A會報。（二）每3年辦理1次機構評鑑作業：已完成100年評鑑作業成績不佳之機構進行專業輔導作業，並預計103年度辦理每3年1次之機構評鑑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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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五

社福
107

推動一區一愛心敬老車隊，復康巴士增至300輛。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配合本府公共運輸處

增加小型復康巴士車

輛計畫編列預算支

應。

交通局

社會局

曾雅惠

(1999#6963)

配合本府公共運輸處增加小型復康巴士車輛計畫編列預算支應：本局業配合編列102年度身心障礙者專車補助預算2億35萬元、「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專車客服資訊中心營運費」321萬元及「身心障礙者小型復康巴士統一訂車客服資訊系統建置」389萬5,000元。 A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增加本市身心障礙者

社會參與、能力發展

之機會。 彭碧瑩

一、增加本市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能力發展之機會：補助各團體辦理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活動─102

五

社福
108

持續倡導無歧視與無障礙的社會，讓身心障礙者有尊嚴的生活。 之機會。

3.受理身心障礙者權益

受損協調。

4.辦理違反「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裁罰

事項。

社會局

彭碧瑩

張安沛

(1999#6963)

補助各團體辦理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活動─102年1月至3月計核定補助46個團體、73個活動。二、受理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協調：
102年1月至3月無權益受損協調案件。三、辦理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裁罰事項： 102年1月至3月無相關裁處案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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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五

社福
109

規劃推動工作福利方案，增強低收入戶家庭成員就業能力及就業意願。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辦理低收入戶就業輔

導計畫。

3.辦理以工代賑。

4.推動代賑工就業轉

銜。

社會局

勞工局

張芬蘭

(1999#1609)

一、 辦理低收入戶就業輔導計畫：為扶助本市16歲以上65歲以下列冊之低收入戶解決生活困境，協助其自立自強，與勞動局合辦「臺北市政府低收入戶輔導就業計畫」，提供深入且多元之就業及職業訓練服務，以利其迅速習得一技之能，順利投入職場。102年1月至3月共計轉介21名至勞動局進行就業輔導。二、 辦理以工代賑：針對本市16歲以上65歲以下，能勝任臨時工作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清寒市民，提供以工代賑臨時工作，透過提供短期工作機會以輔助經濟弱勢市民脫離貧窮。102年提供以工代賑工額計2,670人。三、 推動代賑工就業轉銜：結合勞動局推動辦理「臺北市代賑工就業轉銜服務方案」，將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之弱勢市民、低 A

銜。
方案」，將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之弱勢市民、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轉介至勞動局就業服務處，再由就業服務處及職能發展學院提供後續就業與職業訓練服務，而參加方案接受就業輔導之代賑工，由勞動局就業服務處提供工作求職機會後，參與面試或接受職能訓練者視同正常上工核實發給1日代賑金，鼓勵積極參與本府之輔導，以加速代賑工之流動率，增加底層代賑之工作機會。102年１月至3月，共轉介16名代賑工至勞動局接受就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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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五

社福
110

逐步更新改建現有平價住宅，使低收入戶得以獲得更優質之居住環境。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辦理平宅改善方案。
社會局 林菀珊

(1999#1609)

101年度安康、延吉、福民平宅與大同之家房屋修繕工程皆業於101年4月開工，業於101年11月完成修繕，總計86戶。 A

五

社福
111

透過資產累積、人力資源累積，協助低收入戶推動多元脫貧方案。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辦理低收入戶脫貧自

立計畫。

社會局 曹雅筑

(1999#1609)

100年7月開辦為期3年之「Young young 精彩－青年培力希望發展帳戶專案」，截至102年3月底參與人數共計82人。 A一、提供本市老年市民住宅服務 ：
六

都市

發展

117

社會住宅 照顧弱勢銀髮族由社會局主政，協助或救助社經弱勢低收入及老年市民，滿足其居住需求。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提供本市老年市民住

宅服務。

3.逐步更新改建現有平

宅。

社會局

都發局

邴起正
 

(1999#6968)

林菀珊
(1999#1609)

一、提供本市老年市民住宅服務 ：本市現有3處老人住宅(公寓)，可提供296名本市長者住宅服務，未來於大同區設置大龍老人住宅，預計102年5月開辦，屆時可增加80個住宅供給量。二、逐步更新改建現有平宅：安康平宅為本市佔地面積最廣之平宅，基地面積2萬9,348平方公尺，將採分期改建，第一階段安康平宅D區已完成人員淨空。弱勢居住需求並已提供都發局規劃參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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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八

教育
180

鼓勵市民生育，建構友善生養環境，5歲免學費補助，家長經濟無負擔，國教向下延伸。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辦理弱勢家庭兒童托

育補助。

教育局

社會局

董女綺
(1999#1945)

一、符合低收入戶、本局安置寄養兒童、危機家庭兒童、特殊境遇家庭未滿6歲兒童及經本局須緊急轉托之兒童，實際就托於臺北市保母或立案之私立托嬰中心、幼兒園、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者，每月依就托機構性質補助3,500元至8,000元不等。二、補助就托於保母17人，托嬰中心5人，幼兒園1,089人，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1,617人，計2,728人，執行1,239萬7,419元。 A

1.本案為專案計畫。

一、本市公辦民營托兒所及私立托兒所業務、承辦同仁6名、相關經費預算及檔案等，自101年1月1日起移撥至教育局管理，惟未於法定期限內完成改制之托育機構，由社會局權限委任
八

教育
183

擘劃幼稚園與托兒所整合藍圖，建構100%幼兒園。 1.本案為專案計畫。

2.依法規定於期限內完

成托兒所移撥至教育

局事宜。

教育局

社會局

洪偉倫
(1999#1937)

限內完成改制之托育機構，由社會局權限委任教育局依原有法令管理。二、本市市立托兒所業務、承辦同仁1名、相關經費預算及檔案等，配合學期制，已於101年8月1日起移撥至教育局管理。三、配合教育局召開幼托整合專案小組會議列管進度，已完成幼托整合事宜。
A

八

教育
186

提供整合與全方位的校園團隊服務，從學校、家庭、社區、教育、醫療與就業等各方需求，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跨專業合作支援服務。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依臺北市身心障礙生

涯轉銜服務整合實施

計畫辦理服務。

教育局

社會局

周怡秀

(27582856

#228)

依臺北市身心障礙生涯轉銜服務整合實施計畫辦理服務：102年1月至3月身障生涯轉銜服務說明如下：教育轉銜個案30人、 辦理或參與轉銜資源說明會、個案研討會、教育訓練共2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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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十二

健康

安全

261

保障婦幼安全：賡續推動性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辦理婦幼安全宣導、推動辦理家庭暴力危險分級暨網絡安全防護實施計畫、有效執行家暴加害人逮捕及逕行拘提、積極查訪性侵害及家庭暴力加害人。(續下頁)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101年持續整合警

政、醫療與社政單位

辦理性侵害被害人整

合性團隊服務方案，

以「被害人為中心」

展開安全(Safety)、信

任(Trust)、整合(all-in-

One)、隱密(Privacy)的

服務。

3.101年持續推動12區

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

計畫。

警察局

社會局

鄧佳旻

(23961996

#6702)

黃家玉

(23961996

#6602)

一、辦理性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一）102年1至3月共計26件社工陪同使用一站式服務。（二）邀請葉毓蘭副教授、詹景全醫師、姚淑文執行長擔任諮詢督導。（三）102年1至3月共召開1次個案研討會。（四）身心評估、司法鑑定：102年1至3月共2人次提出申請，提供專家協助詢訊、身心評估、司法鑑定服務。 A

計畫。

第 27 頁，共 28 頁



篇名

編號

計畫

編號
政策內容 工作重點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

話〉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備註

十二

健康

安全

261

保障婦幼安全：賡續推動性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辦理婦幼安全宣導、推動辦理家庭暴力危險分級暨網絡安全防護實施計畫、有效執行家暴加害人逮捕及逕行拘提、積極查訪性侵害
1.本案為例行性業務。

2.101年持續整合警

政、醫療與社政單位

辦理性侵害被害人整

合性團隊服務方案，

以「被害人為中心」

展開安全(Safety)、信

任(Trust)、整合(all-in-

One)、隱密(Privacy)的

服務。

警察局

社會局

鄧佳旻

(23961996

#176)

黃家玉

(23961996

#6602)

二、辦理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計畫（一）辦理教育訓練：102年預計於4至5月辦理20場TIPVDA表施測教育訓練。（二）網絡成員共同執行安全服務：102年1至3月執行安全服務：警察約制訪查158人次；社工關懷輔導576人次；社工與被害人討論安全計畫357人次；網絡合作聯繫418人次。（三）辦理網絡會議追蹤高危機案件安全服務執行情形： A及家庭暴力加害人。 服務。

3.101年持續推動12區

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

計畫。

102年1至3月高危機案件網絡會議案數統計：新案128件、總案數149件、總討論案次198案次、總撤除123件、目前持續列管26件。
A級（已完成或例行性業務）：工程已竣工、活動已完成、階段任務已達成及例行性業務等，唯例行性業務仍需持續填報執行情形。
B級（執行中）：正在執行中之計畫，須有合理預估完成日期。
C級（規劃中）：規劃中尚未付諸實行之計畫，至少須有完成規劃之日期。
D級（無法辦理）：無法辦理之計畫，例如因法令修正、環境變遷或政策改變而無法執行之計畫皆屬之，唯須簽陳市長核定，並加會本府研考會。
E級（無須辦理）：無須辦理之計畫，中央或其他機關已完成類似之計畫可替代本計畫，或經評估已無政策需求者屬之，唯須簽陳市長核定，並加會本府研考會。主政機關二個以上者，若有一機關辦理等級為B者或有A級又有C級者，該案則列B級；全數主政機關皆列A或C者，該案則列為A或C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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